附件8
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绩效评价表
乡镇：
	评价指标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评价依据
	得分

	一、项目准备
（30分）
	按照要求结合本乡镇实际向县级申报社会化服务项目。
	6
	项目实施方案、会议纪要、申请资料等相关档案资料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制定印发年度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。
	6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成立项目推进机构，监督指导项目实施。
	3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服务标准、服务规范。
	3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制定项目资金使用办法。
	2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建立质检员制度。
	2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制定承担项目的服务组织遴选办法。
	2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制定补助环节、标准。
	6
	
	

	二、组织实施
（30分）
	项目实施乡镇开展政策宣传和培训。
	3
	宣传资料、名录库、确定服务组织的相关资料、制定的制度规范、项目实施区域内小农户签订的合同等相关资料。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建立服务组织名录库和名录库动态管理办法。
	3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备案服务组织和承担项目的服务组织全部纳入国家“农服平台”进行服务管理。
	3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公开、公平、公正择优确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。
	6
	
	

	
	项目实施环节在2个以上。
	6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严格按照服务标准、规范开展服务，签订服务合同。
	6
	
	

	
	承担项目的主体不少于2个的得3分
	3
	
	



	评价指标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评价依据
	得分 

	三、预算执行情况
（10分）
	项目实施乡镇年度项目资金拨付到位率。
	10
	项目资金拨付到服务组织的凭证资料
	

	四、项目绩效
（30分）

	项目实施乡镇农业生产托管面积任务完成率100%以上得8分，100%以下按比例扣分。
	8
	项目总结、资金支付凭证等相关文件资料
	

	
	项目实施区域采取深耕深松、精量播种、合理密植、配方施肥、高效水肥一体、绿色防控、统防统治、秸秆还田等技术。
	8
	
	

	
	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补助粮食作物农业社会化服务。
	4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按要求提交上报验收报告、绩效自评报告和项目总结。
	4
	
	

	
	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补助服务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托管达到60%以上得6分，60%以下的按比例扣分。
	6
	
	

	五、加分项
（20分）

	农业生产托管新模式、新机制和新做法在县级、盟级、区级及国家级相关媒体上宣传。
	4
	媒体宣传、为农机收提供服务等佐证资料
	

	
	承担项目服务组织为农机操作手提供技术培训、购买保险等服务。
	4
	
	

	
	项目实施乡镇整乡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。
	4
	
	

	
	项目乡镇本级配套资金或项目工作经费。
	4
	
	

	
	乡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现向产前、产后延伸
	4
	
	

	合计（满分）
	——
	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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